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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持有<家族滞在>在留资格者的资格外活动许可，按照下记办理。 

 

记 

对持有<家族滞在>在留资格者的资格外活动许可，按照申请内容，根据以下任一项给予

许可，得到许可后在允许的范围内可以进行工作活动。 

 

1、总括许可 

持有<家族滞在>在留资格者申请一周工作小时在 28 小时以内的、经营有收入的事业或领

取报酬的工作时，若适合下记 2 的（1）（2）（4）（5）项，总括的给予资格外活动许可。 

2、个别许可 

持有<家族滞在>在留资格者，对上记 1 揭示范围以外的活动进行许可申请时，若适合以

下各条件，制定进行该活动的单位名称、工作内容及其他必要事项，个别给予许可。 

（1）申请人从事工作，不影响现在持有的在留资格的活动 

（2）维持现在持有的在留资格的活动 

（3）申请的工作活动要符合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别表第一的一表或者二表揭示的在

留活动 

（4）申请的工作活动不属于以下任一项 

A 违反法令（不问刑事•民事）的活动 

B 在风俗营业或店铺型性风俗特殊营业的营业场所进行活动；从事无店铺型性风俗

特殊营业、影像发送型性风俗特殊营业、店铺型电话异性介绍营业或无店铺型电话异性介绍

营业的活动 

（5）没有接受过收容令 


